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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06             证券简称：*ST云网         公告编号：2018-71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云网”或“公司”）于近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关于对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18]第 563号，以下简称“问询函”），该问询

函要求公司核实相关事项并做出书面说明。现将具体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一、公告显示，上海高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高湘”）注册

资本 5,000 万元，其中孙湘君认缴出资 2,500 万元，实缴 2,000 万元；高雪娟

认缴出资 2,500 万元，实缴 2,000 万元。孙湘君系陈继的配偶，高雪娟系陈继

的岳母，陈继系上海高湘的实际控制人。请结合上海高湘实际出资情况、投资

决策流程等情况，说明陈继非上海高湘股东但认定其实际控制上海高湘的依据

及合理性；上述三人是否存在一致行动协议或一致行动关系，如是，请对前期

披露文件予以更正。 

回复： 

一、公司向相关方核实及其回复情况 

公司收悉问询函后，及时向陈继先生及上海臻禧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臻禧”）询证核实有关情况，后收到陈继先生及上海

臻禧《关于询证函的回复》，内容如下： 

“一、认定陈继实际控制上海高湘的依据及合理性 

（一）上海高湘实际出资情况 

上海高湘注册资本 5,000 万元，实缴出资 4,000万元，其中 2,000万元由孙

湘君出资，2,000万元由高雪娟出资，各占 50%股份，孙湘君及高雪娟合计 4,000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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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出资均由陈继实际履行，孙湘君系陈继的配偶，高雪娟系陈继的岳母。 

孙湘君于 2018年 7月 25 日出具声明：‘本人持有上海高湘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50%股份，认缴出资 2,500万元，实缴出资 2,000万元，该 2,000万元出资均

由陈继实际履行，本人代陈继持有上海高湘股份，本人不参与上海高湘的实际运

营、不参与公司决策，表决权均由陈继行使。’ 

高雪娟于 2018年 7月 25 日出具声明‘本人持有上海高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0%股份，认缴出资 2,500 万元，实缴出资 2,000 万元，该 2,000 万元出资均由

陈继实际履行，本人代陈继持有上海高湘股份，本人不参与上海高湘的实际运营、

不参与公司决策，表决权均由陈继行使。’ 

（二）上海高湘投资决策流程 

上海高湘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为孙湘君，监事为高雪娟，孙湘君为医务工作者，

高雪娟于 2002年已退休，上海高湘的实际经营决策均由陈继作出。 

孙湘君于 2018年 7月 25 日出具声明：‘本人任上海高湘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相关职权及股东权利均由陈继实际行使。’ 

综上，虽然陈继非上海高湘的股东，但其实际履行股东出资义务，行使执行

董事及总经理职权，决定公司日常经营事务，认定为上海高湘实际控制人具有合

理性。 

二、陈继、孙湘君、高雪娟是否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孙湘君、高雪娟均为代陈继持有上海高湘股份，三人之间未签订一致行动协

议，因孙湘君为陈继配偶，高雪娟为陈继岳母，构成一致行动人。 

因孙湘君、高雪娟与陈继构成一致行动人，已更正相关信息披露文件，增加

孙湘君、高雪娟为信息披露义务人，详见同日披露的《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科云网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二、独立财务顾问相关核查意见 

经独立财务顾问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核查，认为：陈继非上海高湘股东但

认定其实际控制上海高湘具有充分的依据及合理性；陈继、孙湘君、高雪娟之间

未签订一致行动协议，因孙湘君为陈继配偶，高雪娟为陈继岳母，构成一致行动

人，已更正《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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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变动报告书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核查意见详细内容请参见《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之核查意见》。 

 

二、上海臻禧系陈继、上海高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西藏飞叶创业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上海飞叶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和上海泓甄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共同出资成立的有限合伙企业。请充分披露上海臻禧的产权控制关系，穿透

披露至自然人或国资主体；请结合上海臻禧合伙协议内容补充披露普通合伙人

和有限合伙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经营决策流程、利益分配等具体情况，说

明认定陈继实际控制上海臻禧的依据及合理性，上海臻禧后续保持上市公司控

制权稳定的措施及下一步对上市公司发展规划。 

回复： 

一、陈继先生及上海臻禧关于该事项的回复情况 

陈继先生及上海臻禧关于该事项的回复内容，具体如下： 

“一、上海臻禧产权控制关系 

已充分披露上海臻禧的产权控制关系，法人主体均穿透披露至自然人主体，

详见如下控制关系结构图。同时已更正相关信息披露文件，详见同日披露的《中

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财务顾问核查意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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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控制关系图中法人主体情况如下： 

1、上海泓甄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上海泓甄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主要经营场所 上海市虹口区邯郸路 173 号 4 号楼 6018 室 

法定代表人 于泓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090637259223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3 年 03 月 14 日 

营业期限 2013 年 03 月 14 日至 2033 年 03 月 13 日 



 

5 / 15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实业投资，商务咨询，会展会务服务；销售日

用百货，办公用品，建筑装潢材料，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通讯地址 上海市杨浦区国权路 39 号金座 21 楼 

股东情况 上海高湘持股 60%，于泓持股 40% 

 

2、上海飞叶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上海飞叶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 上海市青浦区五厍浜路 201 号 5 幢一层 B 区 121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黄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8323202539U 

出资额 1,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4 年 11 月 21 日 

营业期限 2014 年 11 月 21 日至 2024 年 11 月 20 日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实业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通讯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富城路 99 号 901 室 

股东情况 上海曜嬴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50%，黄瑜持股 50% 

 

3、西藏飞叶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西藏飞叶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主要经营场所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柳梧新区柳梧大厦 308-31 室 

法定代表人 郭保卫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40195MA6T33D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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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7 年 05 月 27 日 

营业期限 2017 年 05 月 27 日至 2037 年 05 月 26 日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管理（不含公募基金，不得参与发起或管理公募或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投资金融衍生品；不得从事证券、期货类投资）；企业管

理服务（不含投资管理和投资咨询）（经营以上业务、不得以公开方

式募集资金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不得公开交易证劵类投资产品

或金融衍生产品；不得经营金融产品、理财产品和相关衍生业务）；

企业策划；商务信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通讯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富城路 99 号 901 室 

股东情况 上海和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100% 

 

4、上海高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上海高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主要经营场所 上海市青浦区工业园区郏一工业区 7 号 3 幢 1 层 0 区 151 室 

法定代表人 孙湘君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8593131558D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2 年 03 月 28 日 

营业期限 2012 年 03 月 28 日至 2022 年 03 月 27 日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市场营销策划，

销售日用百货、工艺礼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通讯地址 上海市杨浦区国权路 39 号金座 21 楼 

股东情况 孙湘君持股 50%，高雪娟持股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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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上海九晋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上海九晋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主要经营场所 上海市青浦区新达路 1218 号 2 幢一层 L 区 136 室 

法定代表人 康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8566598005A 

注册资本 2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0 年 12 月 30 日 

营业期限 2010 年 12 月 30 日至 2020 年 12 月 29 日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通讯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富城路 99 号 901 室 

股东情况 康伟持股 90%，李晔希持股 10% 

 

6、上海韵禧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上海韵禧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主要经营场所 上海市青浦区五厍浜路 201 号 13 幢一层 A 区 102 室 

法定代表人 黄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MA1JL6PA8F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6 年 03 月 04 日 

营业期限 2016 年 03 月 04 日至 2036 年 03 月 03 日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市场营销策划，会务

服务（主办、承办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通讯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富城路 99 号 901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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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情况 黄瑜持股 99%，上海九晋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1% 

 

7、上海和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上海和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主要经营场所 上海市青浦区新达路 1218 号 2 幢一层 L 区 138 室 

法定代表人 康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8558845774U 

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0 年 07 月 30 日 

营业期限 2010 年 07 月 30 日至 2020 年 07 月 29 日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通讯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富城路 99 号 901 室 

股东情况 康伟持股 51.81%，上海韵禧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持股 48.19% 

 

8、上海曜嬴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上海曜嬴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主要经营场所 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墨玉路 185 号 1 层 J1817 室 

法定代表人 康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230MA1JY0R2XE 

注册资本 2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7 年 01 月 16 日 

营业期限 2017 年 01 月 16 日至 2027 年 01 月 15 日 

经营范围 企业管理，商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财务咨询（不得从事代理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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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信息咨询与调查（不得从事社会调查、社会调研、民意调查、民

意测验），公关活动组织策划，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图文

设计制作，设计、制作各类广告，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通讯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富城路 99 号 901 室 

股东情况 康伟持股 100% 

 

二、认定陈继实际控制上海臻禧的依据及合理性 

（一）上海臻禧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上海臻禧各合伙人于 2017 年 11 月 14 日签订了最新的《合伙协议》，第十

六条约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有关事项作出决议，实行合伙人一人一票并经全

体合伙人过半数通过的表决办法。’ 

第十七条约定：‘合伙企业的下列事项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一）

改变合伙企业的名称；（二）改变合伙企业的经营范围、主要经营场所的地点；

（三）处分合伙企业的不动产；（四）转让或者处分合伙企业的知识产权和其他

财产权利；（五）以合伙企业名义为他人提供担保；（六）聘任合伙人以外的人

担任合伙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 

上海臻禧共有 5 名合伙人，其中上海泓甄、上海飞叶为普通合伙人，陈继、

上海高湘、西藏飞叶为有限合伙人，普通合伙人、有限合伙人之间权利义务通过

《合伙协议》及合伙决议实现。陈继控制上海泓甄、上海高湘，连同陈继本人，

在合伙决议中占有 3 票，同时根据《合伙协议》第十七条约定，需要合伙人一致

同意的事项不包括日常经营事项，因此，陈继通过自身及上海泓甄、上海高湘可

以控制上海臻禧。 

（二）上海臻禧经营决策流程 

上海臻禧重大事项的决策流程依据《合伙协议》第十六条及第十七条的约定

实现，即通过合伙决议的形式完成。 

《合伙协议》第十三条约定：‘经全体合伙人决定，委托上海泓甄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为上海臻禧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并

由上海泓甄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黄婧为上海臻禧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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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执行事务合伙人是负责企业日常事务和对外代

表企业的合伙人。’ 

根据上述约定，对于无需由合伙决议通过的事项，由上海泓甄作为执行事务

合伙人负责企业日常事务和对外代表企业。陈继通过上海高湘控制上海泓甄，因

此上海臻禧日常事务由陈继控制。 

（三）上海臻禧利益分配情况 

《合伙协议》第十二条约定‘企业的利润和亏损，由合伙人依照投资比例分

配和分担。’ 

陈继本人、上海高湘、上海泓甄合计持有上海臻禧 58.33%合伙份额，在利

润及亏损的分配、分担中占比超过 50%。 

综上，通过分析上海臻禧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企

业经营决策流程、利益分配等具体情况，认定陈继实际控制上海臻禧具有充分的

依据及合理性。 

三、上海臻禧后续保持上市公司控制权稳定的措施及下一步对上市公司发

展规划 

上海臻禧、陈继、孙湘君、高雪娟已在《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

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披露，承诺在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十二个月内，不会处置

本次权益变动中所获得的股份，同时不排除在未来 12 个月内进一步增持*ST 云

网的可能性。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上海臻禧、陈继、孙湘君、高雪娟将按照有利于上市

公司可持续发展、有利于全体股东利益的原则，保持上市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正

常进行，不排除在未来 12 个月内提出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进行调整的方案计

划。” 

二、独立财务顾问相关核查意见 

经独立财务顾问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核查，认为：相关信息披露文件已充

分披露上海臻禧的产权控制关系，穿透披露至自然人主体；认定陈继实际控制上

海臻禧具有充分的依据及合理性；上海臻禧、陈继、孙湘君、高雪娟承诺 12 个

月内不减持股份，保持上市公司控制权的稳定，并按照有利于上市公司可持续发

展、有利于全体股东利益的原则，保持上市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不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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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在未来 12 个月内提出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进行调整的方案计划。 

核查意见详细内容请参见《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之核查意见》。 

 

三、请补充披露上海臻禧本次收购资金来源情况，其中向中融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的贷款中是否存在对外募集的情形，说明认购资金是否直接或间接来源

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 

回复： 

一、陈继先生及上海臻禧关于该事项的回复情况 

陈继先生及上海臻禧关于该事项的回复内容，具体如下： 

“上海臻禧本次收购资金为 679,034,400元，其中 300,000,000 元为自有资

金，自有资金为合伙人投资，上海臻禧合伙份额为 360,200,000 元，已实缴出资

321,500,000元。另外 379,034,400 元为向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贷款，贷款资

金来源为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中融鼎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

自有资金，不存在对外募集的情况。 

中融信托于 2018 年 7 月 26 日出具说明‘中融信托与上海臻禧于 2018 年 7

月 4日签署《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与上海臻禧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之信托贷

款合同》。《合同》约定，中融信托发起设立信托计划，并以该信托计划项下不

超过 3.84 亿元资金向上海臻禧提供信托贷款，用于上海臻禧支付拍卖中科云网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所需资金。该信托计划全部由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

中融鼎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自有资金认购，不存在对外募集的情况，不存在直接

或间接来源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 

因本次收购资金来源为上海臻禧自有资金及中融鼎新自有资金，上海臻禧、

中融鼎新为独立法人主体，其股东、关联方中无中科云网及其关联方，故本次收

购资金不存在来源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 

已补充披露上海臻禧本次收购资金来源情况，详见同日披露的《中科云网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科

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二、独立财务顾问相关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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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独立财务顾问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核查，认为：已充分披露上海臻禧本

次收购资金来源情况，其中向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贷款不存在对外募集的情

形，资金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核查意见详细内容请参

见《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深圳证券交易

所问询函回复之核查意见》。 

 

四、本次权益变动为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参与公开司法拍卖成功竞买取得

孟凯持有的*ST 云网 181,560,000 股股份，上述股份在本次公开司法拍卖前存在

质押、司法冻结等权利限制情形。请核查并说明拍卖完成后，上述股份是否还

存在被质押、司法冻结或其他权利受限等情形的可能性。 

回复： 

一、陈继先生及上海臻禧关于该事项的回复情况 

陈继先生及上海臻禧关于该事项的回复内容，具体如下： 

“上海臻禧通过参与公开司法拍卖成功竞买取得孟凯持有的*ST 云网

181,560,000股股份，该等股份在本次公开司法拍卖前存在质押、司法冻结等权

利限制情形，在上海臻禧成功竞买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

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法释[2004]16 号）的规定，被拍卖股票上原有

的质押权归于消灭，通过司法解冻程序后，该等股份不存在被质押、司法冻结情

形。 

2018年 7月 17日，上海臻禧将所持 181,560,000股股份质押给中融信托，

为上海臻禧信托贷款提供质押担保，该笔质押为新签订的质押协议，与司法拍卖

前存在的质押、司法冻结等权利限制情形无关联关系。” 

二、独立财务顾问相关核查意见 

经独立财务顾问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核查，认为：拍卖完成后，本次拍卖

的股份已解除被质押、司法冻结或其他权利受限等情形。上海臻禧于 2018 年 7

月 17 日签订的质押协议与司法拍卖前存在的质押、司法冻结等权利限制情形无

关联关系。 

核查意见详细内容请参见《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之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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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请你公司核查并说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实际控制人是否直接或间接

从事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企业相同、相似的业务；如是，请说明为避免将来与

上市公司可能发生的同业竞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实际控制人拟采取的措施

及大致时间安排。 

回复： 

一、陈继先生及上海臻禧关于该事项的回复情况 

陈继先生及上海臻禧关于该事项的回复内容，具体如下： 

“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为餐饮团膳，主要分布在北京、郑州等地。上海臻禧、

孙湘君、高雪娟及实际控制人陈继主要从事投资管理业务，未从事餐饮、团膳业

务，不存在同业竞争。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臻禧、孙湘君、高雪娟及实际控制人陈继已承诺不会以

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企业相同、相似的业务，为避免将

来与上市公司可能发生的同业竞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实际控制人已出具关于

避免与上市公司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上海臻禧于 2018 年 7 月 10 日出具承诺：“为从根本上避免和消除与中科云

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形成同业竞争的可能性，本企业承诺如下： 

‘1、在承诺人直接或间接与上市公司保持实质性股权控制关系期间，承诺

人保证不利用自身对上市公司的控制关系从事或参与从事有损上市公司及其中

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2、承诺人未直接或间接从事与上市公司相同或相似的业务；亦未对任何与

上市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其他企业进行投资或进行控制； 

3、本次收购完成后，承诺人（包括承诺人将来成立的子公司和其它受承诺

人控制的企业）将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与上市公司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同业竞争的

活动； 

4、无论何种原因，如承诺人（包括承诺人将来成立的子公司和其它受承诺

人控制的企业）获得可能与上市公司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机会，承诺人将尽最大

努力，促使该等业务机会转移给上市公司。若该等业务机会尚不具备转让给上市

公司的条件，或因其他原因导致上市公司暂无法取得上述业务机会，上市公司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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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选择以书面确认的方式要求承诺人放弃该等业务机会，或采取法律、法规及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许可的其他方式加以解决。’” 

陈继、孙湘君、高雪娟于 2018 年 7 月 10 日出具承诺：“为从根本上避免和

消除与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形成同业竞争的可能性，本人承诺如下： 

‘1、在本人直接或间接与上市公司保持实质性股权控制关系期间，本人保

证不利用自身对上市公司的控制关系从事或参与从事有损上市公司及其中小股

东利益的行为； 

2、本人未直接或间接从事与上市公司相同或相似的业务；亦未对任何与上

市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其他企业进行投资或进行控制； 

3、本次收购完成后，本人（包括本人将来成立的公司和其它受本人控制的

企业）将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与上市公司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同业竞争的活动； 

4、无论何种原因，如本人（包括本人将来成立的公司和其它受本人控制的

企业）获得可能与上市公司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机会，本人将尽最大努力，促使

该等业务机会转移给上市公司。若该等业务机会尚不具备转让给上市公司的条

件，或因其他原因导致上市公司暂无法取得上述业务机会，上市公司有权选择以

书面确认的方式要求本人放弃该等业务机会，或采取法律、法规及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许可的其他方式加以解决。’” 

二、独立财务顾问相关核查意见 

经独立财务顾问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核查，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实际

控制人未直接或间接从事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企业相同、相似的业务，并出具了

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核查意见详细内容请参见《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之核查意见》。 

 

六、你公司或相关方认为应予以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 

一、陈继先生及上海臻禧其他事项说明 

2018 年 5 月 4 日，陈继先生参股企业西安海天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

告，称：“该公司成立全资子公司无锡山水海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系依托江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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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之优势，充分利用海天天多年来在通讯数据领域之技术积累整合及拓展本公

司之相关产业链，将传统通信与移动互联、团餐、及信息技术服务等行业相结合，

重点打造并拓展以区块链技术为基础的供应链金融及信息服务新经济产业。” 

虽然上述公告中提及了“团餐”，但海天天的主营系通讯信息服务，成立山

水海天的目的在于专注于通讯数据领域之技术积累整合，主要以通讯和移动互联

为基础结合相关领域进行区块链技术为基础的供应链金融及信息服务新经济产

业，并无计划涉及实质的团餐生产经营，截至目前，山水海天仍在进行公司内部

架构建设和市场调研阶段，并未开展任何实质性业务。  

根据上述情况，未来陈继、孙湘君、高雪娟、上海臻禧将致力于发展中科云

网的团膳业务，拓展新型营销手段、综合线上线下营销推广，增强互联网新型团

膳业务。 

除上述事项外，无应予以说明的其他事项。 

二、独立财务顾问相关核查意见 

经独立财务顾问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核查，认为：海天天为港股上市公司，

公司治理及信息披露完善，同时并非陈继实际控制的企业，且海天天子公司山水

海天所从事的行业及业务与“团餐”并不相同，不存在同业竞争。除上述事项外，

本财务顾问认为，无应予以说明的其他事项。 

核查意见详细内容请参见《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之核查意见》。 

 

备查文件：陈继先生、上海臻禧《关于询证函的回复》、《华林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之核

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8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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